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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236]1 评估范围
本工作流程针对全区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级小巨人企业，提出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线下评估诊断的工作准则，规定了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工作的组织和流程，明确了具体实施过程的有关要求和具体方法。
[bookmark: _Toc16515]2 评估目的
自治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线下评估诊断工作围绕4个评价方向、11个细分领域，以24项关键指标为切入点，量化评价工业企业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工业设备、集成互联等方面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见附件）。通过测算数字化发展重点指标，全面摸清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及痛点、堵点等问题，进一步提出可行提升方案。
表1主要评价指标的选取情况及名称
	评价方向
	细分领域
	指标

	数字化
	生产制造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生产设备数字化率

	
	研发设计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工业软件
	主要工业软件普及率

	
	经营管理
	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

	
	
	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的企业比例

	

网络化
	设备联网
	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

	
	
	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

	
	平台应用
	工业云平台普及率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

	
	网络协同
	实现管控集成的企业比例

	
	
	实现产供销集成的企业比例

	
	
	实现产业链协同的企业比例

	智能化
	智能生产
	智能制造就绪率

	
	
	实现智能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比例

	
	
	实现智能化生产的企业比例

	
	
	实现生产经营智能分析的企业比例

	
	智能监测
	实现工控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的企业比例

	
	
	实现数字化数据治理的企业比例

	新模式新业态
	模式创新
	实现网络化协同的企业比例

	
	
	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比例

	
	
	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

	
	
	开展平台化设计的企业比例

	
	电子商务
	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


[bookmark: _Toc10293]3 评估原则
评估诊断工作开展过程中，要以价值创造、客观公正、公开透明、合规自律为原则，在符合相关规定与客观事实的前提下，满足企业开展评估诊断工作的总体需求和目标。诊断服务机构进行保密承诺，维护参评企业信息、数据、文件和记录的保密性与安全性。
[bookmark: _Toc14750]4 评估程序
[bookmark: _Toc5204]4.1 成立评估诊断工作组
根据评估企业数量及工作量等实际情况，组织成立评估诊断工作组，并遴选评估工作组成员。工作组成员以具备数字化转型和评估诊断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员为优先，每组成员数量原则上不少于3人，由具备实践经验的专家担任组长。
[bookmark: _Toc24077]4.2 编制诊断工作计划
评估诊断工作组需制定完善、合理、规范、详细的评估诊断工作计划，包括但不限于评估准备、评估实施、评估总结等阶段的工作任务安排。
[bookmark: _Toc8004]4.3 提前告知诊断事项
提前请企业填写内蒙古自治区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申请。请企业依托自治区工信厅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的第三方机构，开展线上数字化评估诊断工作。在线下诊断工作正式实施前，预先告知企业需要参加诊断工作的人员名单、需要现场审核的材料信息，以及需要现场查看的设备、生产线、信息系统等。
[bookmark: _Toc15531]4.4 实施线下诊断工作
[bookmark: _Toc19651][bookmark: _Toc111632610][bookmark: _Toc111632790]4.4.1 诊断工作启动
向企业说明诊断工作背景、目的、意义及计划安排等情况，面向企业全体数字化转型工作相关部门和人员，组织开展宣贯培训。
[bookmark: _Toc327]4.4.2 企业诊断材料收集
评估诊断工作组在实施线下评估诊断的过程中，需收集并验证与评估目标、评估范围、评估原则等相关的企业信息和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数字化转型领域的组织、活动和过程等企业信息，并形成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估诊断记录。
[bookmark: _Toc111632791][bookmark: _Toc111632611][bookmark: _Toc7237]4.4.3 文件资料审核
评估诊断工作组应对企业提供的证明材料进行审核，记录审核过程并记录，审核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营业执照、企业资质信息、工业设备采购信息、企业线上自评估报告、系统技术应用信息等。
[bookmark: _Toc103086258][bookmark: _Toc11487][bookmark: _Toc111632792][bookmark: _Toc111632612][bookmark: _Toc110865229]4.4.4 现场调研验证
针对评估目的中涉及的24项关键指标，基于人员访谈与材料审核等有关情况，现场调研验证设备设施、生产线、仓储物流、软件系统等生产与管理的现场情况。
[bookmark: _Toc29890]4.4.5 诊断工作结束
组织召开末次会议，向企业总结说明此次诊断工作的完成情况、发现的问题以及针对问题的解决方案建议等，正式结束线下评估诊断工作，完成启动会签到、拍照等节点记录工作。
[bookmark: _Toc24572]4.5 形成评估报告
评估诊断工作组完成以上评估诊断工作后，按照诊断报告编制要求及框架模板，为企业编制数字化转型线下评估诊断报告。
[bookmark: _Toc1790]4.6 满意度评价
参评企业在收到服务机构提供的线下评估诊断报告后，需完成诊断机构服务满意度调查。
[bookmark: _Toc6363]5 工作要求
[bookmark: _Toc10827]5.1 工作考核机制
评估诊断工作组在完成诊断服务后，需将诊断服务相关图片及文字材料提交至各盟市工信局，诊断过程中需定期汇报诊断工作进展情况。
[bookmark: _Toc19926]5.2 诊断时间要求
评估诊断工作组赴企业现场诊断时间不少于1天。
[bookmark: _Toc5326]5.3 企业专题培训
评估诊断工作组应面向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相关主题培训不少于1次，并做好培训工作相关记录。
[bookmark: _Toc16264]5.4 诊断情况汇报
评估诊断工作组应向参评企业主要负责人提供不少于1次的情况汇报，并做好汇报工作相关记录，汇报内容包括尽职调查情况、诊断报告详解等。

[bookmark: _Toc111632801]附件：自治区数字化评估诊断关键指标设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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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7192]自治区数字化评估诊断关键指标设置情况

一、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是指规上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均值。流程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是指关键工序中过程控制系统（例如PLC、DCS、PCS等）的覆盖率；离散行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是指关键工序中数控系统（例如NC、DNC、CNC、FMC等）的覆盖率。
二、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
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是指应用数字化研发工具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比例。目前所统计的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是指辅助企业开展产品设计，实现数字化建模、仿真、验证等功能的软件工具。
三、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
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是指实现了信息技术与企业经营各个重点业务环节全面融合应用的企业比例。目前所统计的经营管理环节包括企业采购、销售、财务、人力、办公等关键经营环节。
四、生产设备数字化率
生产设备数字化率是指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生产设备数量占生产设备总数量的比例均值，目前所统计的数字化生产设备对于流程行业包括单体设备中具备自动信息采集功能的设备；对于离散行业包括数控机床、数控加工中心、工业机器人、带数据接口的机电一体化设备等。
五、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
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是指已联网的数字化生产设备数量占全部数字化生产设备总数量的比例。目前所统计的已联网的数字化生产设备包括能与控制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数字化生产设备。
六、工业云平台普及率
工业云平台普及率是指应用了工业云平台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目前所统计的工业云平台包括公有云、私有云。其中，公有云指第三方服务商为企业提供的云资源及服务，私有云指企业专有并独立使用的云资源及服务。
七、主要工业软件普及率
主要工业软件普及率是指应用了PLM、MES、ERP等产品研发类、生产管控类、经营管理类工业软件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
八、实现产供销集成的企业比例
实现产供销集成的企业比例是指利用信息系统集成实现内部供应链的物料采购、原料和产成品库、生产制造、产品销售等环节的业务集成运作，并能够与财务管理进行无缝衔接（从业务系统中自动获得数据，数据不经过人工录入）的企业比例。
九、实现产业链协同的企业比例
实现产业链协同的企业比例是指利用信息系统实现自身与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财务等关键业务协同运作的企业比例。
[bookmark: _Hlk106484072]十、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
应用电子商务的企业比例是指应用电子商务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目前所统计的工业电子商务是指产品服务的采购或销售订单是在网络上完成的，支付和产品服务的交割可以“在线”或者“离线”完成，其中订单在网络上完成不包括通过电话、传真或者传统e-mail进行的订单收发活动。
十一、智能制造就绪率
智能制造就绪率是指初步具备智能制造基础条件的规上工业企业占全部规上工业企业的比例，目前所统计的智能制造就绪包括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50%，且管控集成和产供销集成已基本实现。以上企业底层装备数控化程度高，管理信息化与底层自动化之间以及内部供应链上采购、生产、销售、库存、财务等环节间实现了集成，已开始向智能工厂、智慧企业迈进。
十二、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的企业比例
关键业务环节全面数字化的企业比例是指实现了信息技术与企业研发、生产、经营各个重点业务环节全面融合应用的企业比例。其中，经营环节包括企业采购、销售、财务、人力、办公等。
十三、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
企业工业设备上云率是指能够实现工业设备与工业互联网平台边缘端或云端连接并进行数据交换的企业比例。目前统计的上云设备主要包括高耗能设备、通用动力设备、新能源设备、智能化设备等重点设备。
十四、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
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是指有效应用工业互联网平台开展生产方式优化与组织形态变革，并实现核心竞争能力提升的企业比例。
十五、实现管控集成的企业比例
实现管控集成的企业比例是指利用信息系统集成实现生产管理（计划层）、车间生产制造执行（执行层）、生产制造过程控制（控制层）之间的信息上传、指令下达等无缝衔接（从业务系统中自动获得数据，数据不经过人工录入）和业务集成的企业比例。
十六、实现网络化协同的企业比例
实现网络化协同的企业比例是指实现网络化协同的规上离散制造企业占全部规上离散制造企业的比例。目前所统计网络化协同类型包括跨企业的网络化产品协同设计、跨企业的网络化生产制造等。
十七、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比例
开展服务型制造的企业比例是指开展服务型制造的规上离散制造企业占全部规上离散制造企业的比例。目前所统计服务型制造类型包括远程在线服务、网络化精准营销、基于智能终端提供创新服务等。
十八、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
开展个性化定制的企业比例是指开展个性化定制的规上离散制造企业占全部规上离散制造企业的比例。
十九、实现智能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比例
实现智能化产品生产的企业比例是指开展智能化产品生产的规上离散制造企业占全部规上离散制造企业的比例。其中，开智能化产品是指融入了人工智能、5G、先进传感等智能技术的产品，例如工业级智能硬件、智能机器人、智能网联汽车、智能船舶、无人机、智能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等。
二十、实现智能化生产的企业比例
实现智能化生产的企业比例是指实现生产管理互联互通，且能应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智能化生产的企业占全部样本企业的比例。
二十一、实现生产经营智能分析的企业比例
实现生产经营智能分析的企业比例是指基于智能知识模型自动采集生产经营相关信息，并在生产流程优化、销售预测与需求管理等多场景开展大数据应用的企业占全部样本企业的比例。
二十二、实现平台化设计的企业比例
实现平台化设计的企业比例是指应用云平台且应用设计服务（DaaS）的企业占全部样本企业的比例。
二十三、实现工控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的企业比例
实现工控安全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应用的企业比例是指应用分布式控制系统（DCS）、可编程控制器（PLC）、数据采集与监控（SCADA）等软件系统，实现对工控安全关键数据信息自动监测、采集与分析的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例。
二十四、实现数字化数据治理的企业比例
实现数字化数据治理的企业比例是指能够综合利用数字化手段对研发、生产、管理等各业务环节大数据资源进行采集、传输、存储、积累、安全管理和价值挖掘的工业企业占全部工业企业的比例。












